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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参与性和透明度，充分调动实验室成员的积极性，

做到民主讨论、科学决策，增强实验室的凝聚力，本室坚持召开室务例会，并对

2002年制定的《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室务例会规则》进行修订。 

一、 本室室务例会（以下简称室务会）是对我室科研发展和行政管理事务做出

决策的会议形式，由室主任主持。 

二、 本室正、副主任、研究组长、行政主管等为室务会成员。室主任可根据所

讨论的问题，指定其他相关人员参加室务会。 

三、 室务会实行集体讨论、室主任决策的制度。 

四、 室主任因故不能主持室务会时，应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会并代行室主任决

策权。受委托的副主任须及时向室主任报告会议情况和具体的决策内容。 

五、 室务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一般在工作日中午召开。室主任认为有必要时，

可临时召集室务会。 

六、 室务会一般程序： 

1. 资源室办公室在上次室务会召开后的第 3周征集下次室务会需讨论的议

题，征求具体会议日期，并调研拟讨论议题的准备情况；在会议召开的

前一周，室主任确定列入会议讨论的议题，并由办公室发布会议通知告

知参会人员。 

2. 会议上室主任提出预先确定的议题；副主任、行政主管或相关参会人员

向室务会报告所讨论议题的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参会人员就会议议题

充分讨论，发表意见。 

3. 室主任对参会人员的意见进行总结，并就讨论的议题作决策性发言。 

七、 室主任的决策意见，包括对所讨论问题的基本判断、实施原则、工作目标、

对分管副主任、研究组长或行政主管的授权、大致的工作期限等。  

八、 室主任在决策前应针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调研，充分听取参会人员的意见，

鼓励讨论甚至争论，在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合理决策。对于一时难以决

策的复杂问题，一般不急于作决策。 

九、 室务会讨论与参会人员或其亲属相关的问题时，实行回避制度。 

十、 资源室办公室负责室务会记录，编发由会议主持人审定的会议纪要，督办

室务会决策事项的执行，并在后续室务会上报告决策事项的执行情况。 


